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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发改信用〔2018〕2号 

 
 

关于印发落实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部门 
《关于对涉金融严重失信人实施联合惩戒的 

合作备忘录》责任分工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为认真贯彻落实《关于对涉金融严重失信人实施联合惩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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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备忘录》（发改财金〔2017〕454 号）和《济南市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济南市建立完善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制度实

施方案的通知》（济政字〔2017〕35号）等文件精神，进一步推

动我市信用联合惩戒工作，结合实际，市发改委、人民银行济南

分行营管部、市政府金融办、市法院、市委组织部、市委宣传部、

市编办、市文明办、市总工会、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市科技局、

市公安局、市财政局、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市国土资源局、

市城乡建设委、市城市管理局、市城管执法局、市环保局、市城

乡交通运输委、市城乡水务局、市农业局、市商务局、市文化广

电新闻出版局、市卫生计生委、市食品药品监管局、市旅游发展

委、市国资委、市工商局、市质监局、济南海关、市国税局、市

地税局等部门共同研究制定了我市关于对涉金融严重失信人实

施联合惩戒措施的责任分工。 

各部门根据分工明确责任人，抓好落实，及时将联合惩戒实

施情况通过联合奖惩系统反馈至市发改委。市发改委通过市公共

信用信息平台联合奖惩系统定期将涉金融领域严重失信人信息

提供给联合惩戒各实施部门和机构。同时相关名单信息在“信用

济南”网站、济南市事中事后监管平台进行公示。通过全国信用

信息共享平台和山东省公共信用信息平台获得的涉金融领域严

重失信人信息一并作为本通知的惩戒对象。各区要抓好惩戒措施

的落实，建立工作机制并反馈惩戒的实施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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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济南市关于对涉金融严重失信人实施联合惩戒措施的 

责任分工 

 

 

 

市发改委    人民银行济南分行营管部    市政府金融办 

 

 

 

 

市法院           市委组织部           市委宣传部     

 

 

 

 

 

市编办            市文明办            市总工会 

 

 

 

 

市经济和信息化委      市科技局           市公安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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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财政局      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市国土资源局 

 

 

 

 

市城乡建设委        市城市管理局         市城管执法局 

 

 

 

 

市环保局         市城乡交通运输委       市城乡水务局 

 

 

 

 

市农业局           市商务局      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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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卫生计生委      市食品药品监管局   市旅游发展委 

 

 

 

 

市国资委             市工商局           市质监局 

 

 

 

 

 

 

济南海关           市国税局           市地税局 

2018 年 1月 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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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济南市关于对涉金融严重失信人实施联合惩戒措施的责任分工 
序号 惩戒措施 责任分工 

1 依法依规限制参加政府采购活动。 市财政局等市直有关部门 

2 依法依规限制参与工程建设项目招投标活动。 
市发改委、市城乡建设委、市城乡交通运输委、市

城乡水务局等市直有关部门 

3 依法依规限制、暂停或取消政策性资金、政府补贴性资金和社会保障资金支持。 市财政局等市直有关部门 

4 在土地使用、矿业权取得等环节依法采取严格限制或禁止等措施。 市国土资源局 

5 依法限制参与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特许经营。 市城乡建设委、市城乡水务局 

6 依法禁止申报市级以上科技计划项目。 市科技局 

7 依法限制海关认证。 济南海关 

8 依法限制设立地方性金融组织。 市政府金融办、市工商局 

9 依法核查地产、建筑企业资质，实施差别化监管。 市城乡建设委 

10 
惩戒对象为失信被执行人及失信被执行人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实际控制人、

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的，限制其高消费及非生活或者经营必需的有关消费。

市法院、市公安局、市国土资源局、市城乡建设委、

市城乡交通运输委、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市旅

游发展委、市国资委等市直有关部门 

11 
停止执行投资等领域相关优惠性政策，或者对其关于享受相关优惠性政策的申请不予

批准。 
市发改委 

12 
实行重点项目退出机制。依法依规取消其重点项目资格，收回已配置的要素资源。要

素资源无法收回的，按项目隶属关系等额扣除相关单位下年度要素资源配置指标。 
市发改委 

13 在实施税收优惠政策时，将生产经营单位的失信状况作为审慎性参考依据。 市国税局、市地税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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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惩戒措施 责任分工 

14 依法限制股权激励。 市国资委、市财政局 

15 

依法限制担任国企高管。 

失信生产经营单位相关负责人适用《济南市市属监管企业负责人业绩考核暂行办法》

有关规定的，根据具体情节给予扣分处理，并相应扣发或追索扣回企业负责人的绩效

年薪和任期激励收入;情节严重的，给予纪律处分或者对企业负责人进行调整;涉嫌犯

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市国资委 

16 依法限制任职地方性金融组织或金融机构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市政府金融办、市工商局 

17 依法限制登记为事业单位法定代表人。 市编办 

18 依法限制招录（聘）为公务员或事业单位工作人员。 市委组织部、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19 

对失信生产经营单位，不得授予文明单位荣誉称号，已获得荣誉称号的予以撤销；对

失信生产经营单位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不得授予道德模范荣誉称

号，已获得道德模范荣誉称号的予以撤销。 

市文明办 

20 
对失信生产经营单位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不得授予五一劳动奖章

荣誉称号，已获得五一劳动奖章荣誉称号的予以撤销。 
市总工会 

21 取消失信主体参加“守合同重信用”、“消费者满意单位”等申报及评先评优资格。 市工商局 

22 
将存在失信行为的生产经营单位信息通报金融机构，作为其评级授信、信贷融资、管

理和退出的重要参考依据。 
人民银行济南分行营管部 

23 相关监管部门加强日常监督管理，提高检查频次。 

市城乡建设委、市城市管理局、市城管执法局、市

环保局、市城乡交通运输委、市农业局、市卫生计

生委、市食品药品监管局等市直有关部门 

24 对于依法依规应当撤销认证证书的检验检测机构，建议上级发证机关撤销其检验检测

机构资质认证证书。 
市质监局 

25 
通过“信用济南”网站和济南市事中事后监管服务平台以及主要新闻网站等向社会公

布。 
市发改委、市工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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